
 
 

 

 

 

 

 

 

 

 

 

 

 

 

 

 

 

 

 

《专利法实施细则》的新修订 

 

 

 

 

 

 

 

 

 

      

2023 年 12 月 11 日，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第 769 号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的决定》，自 2024 年 1 月 20 日起施行。 

为了适应 2020 年 10 月 17 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第四次修正而进行了

此次专利法实施细则的修改。本次修改的细则（以下简称“新细则”）涉及专利制度的诸多

方面以及众多条款。为方便快速了解本次实施细则修改的核心内容，本文将对本次修改的

主要内容进行梳理和解读。 

根据新细则，“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以电子形式送达的各种文件，以进入当事人认可的

电子系统的日期为送达日”，此举意味着通过电子系统所收到的官方文件将不再增加 15 天

邮路作为推定收到日。相比于先前规定，该规定会使得各种答复/请求的官方期限提前，从

而缩短实际业务处理时间。 

 一、电子形式文件的送达日 

 二、优先权的恢复、增加和改正 

 三、援引加入 

 四、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明显创造性审查 

 五、延迟审查请求 

 六、局部外观设计的要求 

 七、审查延迟相关的专利权期限补偿 

 八、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权评价报告的请求时间点和请求主体 

 九、外观设计国际申请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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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细则规定，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申

请人可以在优先权提出期限届满后 2 个

月内请求恢复优先权，前提是有正当理由。

这一规定使得申请人获得更多的程序弹

性。  

新细则还规定，发明和实用新型，要求了

优先权的，可在自优先权日起 16 个月内或者

自申请日起 4 个月内，增加或改正优先权。换

言之，新规定下，理论上可以在优先权日起

14 个月内提交在后申请的发明和实用新型；

要求了优先权的，可以在优先权日起 16 个月

或者申请日起 4 个月内增加/修改优先权。在

这些条款中，恢复/增加/改正的要求为“有正

当理由”。目前，尚不知晓具体执行时的尺度，

可先保持现有的操作方式，并对此持续关注。 

此外，新细则还明确了发明或实用新型专

利申请中的附图可以作为外观设计专利申请

优先权的基础。 

根据新细则，如果申请人在提交申请时遗

漏了某些内容，并且这些内容记载在优先权文

件中，则可以通过援引加入的方式加入遗漏的

内容，并且在满足相关的时限（自递交日起 2

个月内或者在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指定的期

限内）和递交文件规定的情况下仍保留原申请

日。 

现有规定中，PCT 国际申请可以享有援引 

 

 

 

加入的权利，即，PCT 国际申请在提交时遗漏

了某些内容，可以通过援引在先申请（该 PCT

国际申请的优先权申请）中相应部分的方式加

入遗漏的内容，同时仍保留原国际申请日。但

是，当该 PCT 国际申请进入中国时，中国国家

知识产权局作为指定局，会依照援引加入的内

容重新确定申请日。 

而根据新细则，无论是享有本国优先权的

申请、通过 PCT 途径进入中国的申请、还是通

过巴黎公约途径进入中国的申请，都可以通过

援引加入的方式加入遗漏内容。 

尽管“援引加入”制度可以弥补遗漏内容

带来的损失，但是，最稳妥的方式仍然是准确

全面地提交中国申请，尽可能确保没有遗漏。 

新细则明确将明显创造性问题纳入实用

新型和外观设计的初审范围。根据新细则，实

用新型的审查范围不再限于新颖性和实用性，

而是扩大为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外观设

计的审查范围增加了“与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

计特征的组合相比，应当具有明显区别”的要

求（类似于创造性）。 

通过本次修改，为审查员驳回不具备明显

创造性的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申请提供了法

律依据。可以看出，该条款的增加旨在提高实

用新型或外观设计申请的门槛，引导申请人关

注并提升专利质量，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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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2023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发

明专利申请延迟审查办理指南》，引入发明专

利申请延迟审查制度，但是现行专利法并未明

确规定申请人可以申请推迟专利审查程序。新

细则首次明确“申请人可以对专利申请提出延

迟审查请求”。 

虽然 2021 年 6 月 1 日生效的专利法第四

次修正明确了将局部外观设计纳入外观设计

保护的客体，但是没有对局部外观设计申请文

件进行规定。 

根据新细则，申请局部外观设计专利的，

应当提交整体产品的视图，并用虚线与实线相

结合或者其他方式表明所需要保护部分的内

容；申请局部外观设计专利的，应当在简要说

明中写明请求保护的部分。 

2021 年 6 月 1 日生效的专利法第四修改

引入了专利权期限补偿（term adjustment）

制度。此次细则修改中，对专利权期限补偿时

长的计算方式、不合理延迟的情形、合理延迟

的情形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根据新细则，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权 

评价报告请求主体扩大到专利权人、利害关系

人、或被控侵权人；而申请人还可以在办理授

权登记手续的同时一并请求专利权评价报告。 

新细则扩大了对于专利权评价报告的主

体，明确被控侵权人也可以请求专利权评价报

告，并且申请人可在办理授权登记手续的同时

一并请求专利权评价报告，提高了效率。 

2022 年中国加入《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

注册海牙协定》（1999 年文本）。专利法第四

次修改时，就已提前作出一些适应性的规定。

如将外观设计的保护延伸到局部外观，将外观

设计的保护期从 10 年延长到 15 年。为了在操

作层面满足《海牙协定》的需要，新细则对外

观设计国际申请与国内程序的衔接作出适应

性规定。 

新细则规定，“按照海牙协定已确定国际

注册日并指定中国的外观设计国际申请，视为

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的外观设计专利

申请”，该国际注册日视为国内申请的申请日。

“国际局公布外观设计国际申请后，国务院专

利行政部门对外观设计国际申请进行审查”。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审查后没有发现驳回理

由的，作出授权决定。无论授权与否，国务院

专利行政部门均将审查决定通知国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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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专利法实施细则》的修订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有助于我国专利制度与国际接轨，提升

我国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更能有效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推动科技进

步与产业升级，保障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通过修订实施细则，将更好地服务于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从而形成更加科学合理、高效公正的法治环境。 

 

参考：  

司法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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